
关于开展 2025 年第一季度实施国家基本药

物制度督查的通知

各医疗卫生机构：

根据国家和湖南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求，经研

究，区卫健局决定对全区各级医疗卫生机构，包括区人民医

院、区妇幼保健院、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政工作进行第一

季度督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督查目的

1．掌握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工作开展情况、实施效果以

及补助资金落实、管理，使用情况，总结经验，发现问题，

加强管理，改进工作。

2．通过检查，巩固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成果，切实保障

群众基本用药权益，降低群众求医问药费用负担。

二、督查对象及时间

督查对象：区人民医院、区中医医院、区妇幼保健院、

各乡镇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、其中每个卫生院抽取

四分之一个村卫生室进行督查。

督查时间：2025 年 3 月 17 日-21 日

三、督查人员

屈原管理区卫生健康局



易可、黄罡、黄奕、郑依

四、督查内容

各级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情况，2024 年度考核整改落

实情况、补助资金拨付、院内处方点评、药事管理、工作服

务质量，重点包括村卫生室网内药品代采配备齐全情况、医

保定点门诊统筹运行及等相关工作情况进行督查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、本次督查由区卫健局组织实施，各级医疗卫生机构

要积极配合做好本次督查工作。

2、督查小组在完成督查后，要及时将督查情况进行汇

总并将问题反馈到各医疗卫生机构。

附件：

2025 年第一季度基本药物制度督查时间安排

屈原管理区卫生健康局

2025 年 3 月 10 日



附件：

2025 年第一季度基本药物制度督查时间安排

单 位 时间安排

区人民医院、区中医医院、

区妇幼保健院
3 月 17 日

凤凰乡卫生院 3 月 18 日

河市镇卫生院 3 月 19 日

营田镇卫生院

天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3 月 20 日-21 日


